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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恒兴新材”）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５１８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０８．８２２３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数量的

２．７２％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

２９１．１７７７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发行

数量为

２

，

４５１．１７７７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６２．９９％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４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７．０１％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

３

，

８９１．１７７７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７３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恒兴新材”

Ａ

股

１

，

４４０．００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2023年9

月1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

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

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获得初步

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首次公开

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网下投资者，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

户数为

７

，

９９１

，

８１３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７

，

５６１

，

６４１

，

５００

股，网上

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３１３８７％

。 配号总数为

１３５

，

１２３

，

２８３

个，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一

１００

，

１３５

，

１２３

，

２８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

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６９１．７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

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４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１

，

５５６．５０００

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９４．６７７７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２．９９％

；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２

，

９９６．５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７７．０１％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４３５２０９％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

发行人：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478

证券简称：科力远 公告编号：

2023-048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宜丰县金丰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锂业”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金丰锂业提供的担保金额为7,000万元。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为金丰锂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2,923.17万元（不含本次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且本次被担保对象资产负债

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孙公司金丰锂业为满足项目投资需要，

在江西省鄱阳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5,000万元新增融资租赁借款，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丰

锂业为满足流动资金需要，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办理2,000万元新增授信，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类担保，

以及因日常经营发生的各项履约类担保，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199,300万元，有效期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对

外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宜丰县金丰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24MA7EQB1A2R

成立时间：2021年12月0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工业园工信大道16号

法定代表人：张聚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

料销售；储能材料、器件和储能系统的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技术咨询、技术成果转让；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矿石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

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云母制品制

造，云母制品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池制造，新材

料技术研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孙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2,991.54 209,393.32

负债总额 128,656.39 170,506.30

净资产 44,335.15 38,887.03

财务指标（万元）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591.15 6,189.47

净利润 6,472.49 -3,363.0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宜丰县金丰锂业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西省鄱阳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担保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主债权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相关费用

（二）被担保人：宜丰县金丰锂业有限公司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担保人：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止。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抵押权和债权的费用和

其他相关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控股孙公司金丰锂业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

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金丰锂业是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

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因此，金丰锂业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含本次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52,787万元(已签署担保协议且尚在担

保期限内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50,787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

净资产的127.06%、126.34%。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也没有为股东及其关联单位提供担保等事项。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478

证券简称：科力远 公告编号：

2023-049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董监

高及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补充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部分董监高及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现就出具承诺函人员相关名单及持股数量补充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公司担任职务 目前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

控股股东 204,298,803 12.2787%

钟发平 实际控制人 101,643,428 6.1089%

张聚东 董事长 2,175,808 0.1308%

潘立贤 董事兼总经理 900,000 0.0541%

殷志锋 副总经理 563,943 0.0339%

王建辉 副总经理 600,000 0.0361%

吴晓光 财务总监 120,000 0.0072%

张飞 董事会秘书 429,000 0.0258%

易显科 总经理助理 657,143 0.0395%

陈思 总经理助理 704,800 0.0424%

张欢欢 总经理助理 270,000 0.0162%

陈丹 股东（经营干部） 30,000 0.0018%

谢昆 股东（经营干部） 90,000 0.0054%

张凡雨 股东（经营干部） 8,600 0.0005%

杨晓春 股东（经营干部） 40,000 0.0024%

薛永忠 股东（经营干部） 105,000 0.0063%

欧阳青 股东（经营干部） 312,300 0.0188%

文鹏 股东（经营干部） 90,000 0.0054%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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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488,452.02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32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483,850.95万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3%。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73,

714.4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参股公司毅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毅康科技公

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山支行（简称“恒丰银行福山支行” ）签署了《保证

合同》，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一起为恒丰银行福山支行与毅康科技公司签署的 《网络应收贷合作协

议》项下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为999.316万元，担保期限为《网络应收贷合作协议》项下最

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一起为恒丰银行福山支行与毅康科技公司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项下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为2,498.29万元，担保期限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最后一

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及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毅康科

技公司提供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五年。

（二）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公司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西康佳材料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

要，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修县支行（简称“农业银行永修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江西康佳材料公司与农业银行永修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发生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担保期限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五十一次会议及2018年12月3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江西

新材公司提供金额为6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5年。

（三）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孙公司博罗康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博康精密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

本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简称“华润银行惠州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

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华润银行惠州分行与博康精密公司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为4,500万元，担保期间为《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本公司于2023年2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及2023年3月13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博罗康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博罗精密公司

增加金额为0.5亿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本公司为博罗精密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

度将增加至1.25亿元。

（四）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简称“安徽同创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本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简称“中国银行滁州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本

公司为中国银行滁州分行与安徽同创公司签署的《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金额为5,000万元，担保期限为《授信额度协议》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本公司于2023年2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及2023年3月13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安徽同创公司

提供金额为5.5亿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五）为满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安徽康佳公司” )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

分别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简称“浙商银行合肥分行” )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

（简称“农业银行滁州分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本公司为浙商银行合肥分行与安徽康佳公司在约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融资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为5,500万元，担保期限为约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融资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本公司为农业银行滁州分行与安徽康佳公司在约定期限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为

1.8亿元，担保期限为约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及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安徽康佳公司

提供金额为11亿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安徽康佳公司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为

此次担保额度的22%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六）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通信科技公司” )业务发展需要，本公

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简称“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合同约

定，本公司为华夏银行深圳分行与通信科技公司签订的《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

金额为7,500万元，担保期间为《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及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通信科技

公司提供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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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康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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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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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6月16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300号业达智谷大厦15层

法定代表人：曲毅

注册资本：25,798.4962万元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工程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工程施工；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

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地基基础工程、土石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处理工程、水

源及供水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河流与湖泊治理及防洪工程、市政供

排水、污水处理、城市防洪公共事业工程的设计、施工；光伏发电、太阳能、风力发电项目的设计、施工、技术推广

服务及技术咨询；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环保工程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环保与新能源项

目相关的技术咨询；以自有资金对水务行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工业电子产品、给排水

管材管件、塑料制品、建筑材料（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机械产品、园林植物；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毅康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本公司持有毅康科技公司24.9829%的股权。

毅康科技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和2023年1-6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660,034.80 1,708,920.44

负债总额 1,290,192.95 1,336,730.75

净资产 369,841.85 372,189.69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76,909.62 11,517.65

利润总额 14,596.16 2,044.39

净利润 12,830.06 1,731.75

毅康科技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2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恒丰镇

法定代表人：黄俊勇

注册资本：27,272.7273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

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建筑用石加

工，国内贸易代理，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江西康佳材料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江西康佳材料公司51%的股权。

江西康佳材料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和2023年1-6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22,427.14 116,305.33

负债总额 156,648.88 160,338.14

净资产 -34,221.74 -44,032.81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24,115.36 7,484.36

利润总额 -40,449.13 -9,811.07

净利润 -40,449.13 -9,811.07

江西康佳材料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博罗康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3月13日

注册地点：博罗县泰美板桥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张俊博

注册资本：9,5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

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

理；园区管理服务。

产权及控制关系：博康精密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博康精密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和2023年1-6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8,476.13 19,552.25

负债总额 13,285.71 14,258.20

净资产 5,190.42 5,294.05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16,125.78 8,788.51

利润总额 48.60 121.91

净利润 48.60 103.62

博康精密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被担保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8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花园东路789号

法定代表人：张中俊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

服务；日用电器修理；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模具制造；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模具销售；五金产

品研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劳务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企业管理；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电子

产品销售；软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广告制作；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

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安徽同创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安徽同创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和2023年1-6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02,871.24 214,751.41

负债总额 125,325.41 133,504.51

净资产 77,545.83 81,246.90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376,260.89 220,403.34

利润总额 6,020.73 3,615.01

净利润 6,020.73 3,615.01

安徽同创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被担保人：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5月14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镇江路186号、188号

法定代表人：彭小华

注册资本：14,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

电视机制造；影视录放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设备）；照相机及器材制造；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半

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塑料制品制造；橡胶制品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金属材料制造；

电子产品销售；模具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产权及控制关系：安徽康佳公司为本公司持股78%的控股子公司。

安徽康佳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和2023年1-6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00,499.39 380,452.15

负债总额 143,718.60 324,883.08

净资产 56,780.79 55,569.08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253,223.49 97,241.67

利润总额 -6,640.55 -1,419.11

净利润 -5,598.94 -1,206.24

安徽康佳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被担保人：深圳康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3月18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光华街社区汕头街7号华侨城康佳职工食堂101

法定代表人：周剑宏

注册资本：48,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通讯产品、数码产品、电脑及周边配套产品的开发。 销售自主开发的软

件。 并从事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从事以上所述产品（含零配件）及电视机及其它家用试听设备、空调

及其他家用电力器具、数字调制器、新型显示器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租赁类:机械设备租

赁（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租赁，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汽车租赁（不包括带操作人员的汽车出租）；农

业机械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自行车、照相器材出租；体育设备出租；投资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涉及国营贸易、配额、许可证及专项管

理规定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后经营）；其他:国内、国际货运代理；从事装卸、搬运业务；供应链管

理；物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咨询；许可经营项目是：从事通讯产品、数码产品、电脑及周边配套产品的生产经

营及售后维修服务。

产权及控制关系：通信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通信科技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和2023年1-6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04,613.59 56,178.57

负债总额 80,456.96 30,575.05

净资产 24,156.63 25,603.52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6月

营业收入 18,059.93 12,246.91

利润总额 -1,157.95 1,446.89

净利润 -1,157.95 1,446.89

通信科技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毅康科技公司与恒丰银行福山支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恒丰银行福山支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债权的最高余额不超过999.316万元，保证《网络应收贷合作协议》项下实际发生

的24.9829%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实现债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翻译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

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毅康科技公司应负担的其他各项成本及费用等)。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网络应收贷合作协议》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二）毅康科技公司与恒丰银行福山支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恒丰银行福山支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债权的最高余额不超过2,498.29万元，保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实际发生

的24.9829%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实现债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翻译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

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毅康科技公司应负担的其他各项成本及费用等)。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三）江西康佳材料公司与农业银行永修支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农业银行永修支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6,000万元，担保范围是《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

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江西康佳材料公司和本

公司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农业银行永修支行实

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双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博康精密公司与华润银行惠州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华润银行惠州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4,500万元，担保范围是博康精密公司与华润银行惠州分行签署的《综合

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及实现债权

的相关费用；华润银行惠州分行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

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当事人签署后生效。

（五）安徽同创公司与中国银行滁州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中国银行滁州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担保范围是《授信额度协议》项下发生的本金、利息（包括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因安徽同创公司违约而给中国银行滁州分行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授信额度协议》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5、合同生效：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六）安徽康佳公司与浙商银行合肥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浙商银行合肥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5,500万元，担保范围是浙商银行合肥分行与安徽康佳公司在约定期间签

订的一系列融资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

等浙商银行合肥分行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约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融资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七）安徽康佳公司与农业银行滁州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农业银行滁州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1.8亿元，农业银行滁州分行与安徽康佳公司在约定期限内发生的债务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安徽康佳公

司和本公司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农业银行滁州

分行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约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八）通信科技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1、合同双方：本公司（保证人）、华夏银行深圳分行（债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7,500万元，担保范围是华夏银行深圳分行与通信科技公司签署的《最高

额融资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

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华夏银行深圳分行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通信科技公司的应付费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最高额融资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合同生效：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毅康科技公司、江西康佳材料公司、博康精密公司、安徽同创

公司、安徽康佳公司、通信科技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的需要，保障上述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本公司决定为上述

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博康精密公司、安徽同创公司、通信科技公司、江西康佳材料公司、安徽康佳公司为本

公司的控股公司，本公司对上述公司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 本公司对上述公司提供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毅康科技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资产状况良好，并且本公司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公司的

决策，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博康精密公司、安徽同创公司、通信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公司。 因此，本公司为博康精密公司、安徽同

创公司、通信科技公司提供担保事宜，无需反担保。 毅康科技公司的其他股东与本公司一起按持股比例为毅康

科技公司提供担保，无需反担保。 本公司为江西康佳材料公司、安徽康佳公司提供担保时，江西康佳材料公司、

安徽康佳公司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488,452.02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32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483,850.95万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3%。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73,

714.44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3%。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984

证券简称：金沃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56

债券代码：

123163

债券简称：金沃转债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沃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3163

2、债券简称：金沃转债

3、转股起止日期：自2023年4月20日至2028年10月13日

4、暂停转股日期：2023年9月15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5、恢复转股日期：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发布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根据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

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条款的规定（详见附件），自2023年9月15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金沃转债；债券代码：123163）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4日

附件：《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中

“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

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

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次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

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

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

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

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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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3年9月13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3长城证券CP009 债券代码 072310189

债券期限 223天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发行日 2023年9月12日

起息日 2023年9月13日 兑付日 2024年4月23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2.55%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网站(www.

shclearing.com.cn)刊登。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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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9月14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张巍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因工作调整，张巍先生拟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

务；为保障公司董事会的有效运作，张巍先生将在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时正式离任，在此之前将继

续履行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 公司已收到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出具

的董事候选人推荐函，将按照相关规定提交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变更董事事

项。

张巍先生离任后将不在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巍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份。

张巍先生在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期间，带领公司高标准制定“十四五” 战略规划，并正式确立

“安全”“领先” 战略指导思想，打造以“数字券商、智慧投资、科创金融” 为目标的综合型现代投资银行，奋力

创建精于电力、能源领域的特色化一流证券公司的“十四五” 战略目标，吹响了高质量发展建设新征程的集结

号。 为进一步充实公司资本实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张巍先生带领公司及全体员工坚定信心，千方百计克服宏

观环境不利影响、资本市场大幅波动、证券行业估值下行等重重挑战，圆满完成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刷新公

司股权融资最高纪录，为公司向“十四五” 伟大事业聚力奋进筑牢了坚实基础。

公司对张巍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改革、创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23-06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发行了公司202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66%，发行期限为243天，兑付日为2023年9月13日。

2023年9月13日，公司兑付了2023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17,709,041.10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